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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乎基督徒自由之事上的爱心法则 

第 5 课：大君王对信心软弱之人的指示 

弗古斯特牧师（新西兰） 

 

弗古斯特牧师教导了我们避免教会中的不和谐与纷争的另一个原则，这次他是在对信

心软弱之人讲话，教导他们如何看待信心坚固的人。他列出了一些标准来确定弟兄们是否

表明了他们是真基督徒，并且他阐明上帝给了我们三个理由来禁止信心软弱的人因信心坚

固的人使用他们作为基督徒的自由而论断他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学习“在关乎基督徒自由之事上的爱心法则”这个主题的

第五课。我们是基于《罗马书》第 14 章 1 节至 15 章 7 节来学习这些课程。温故而知新，

回顾一下，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从《罗马书》的这段经文中概括出了五个原则。我们认

识到，第一，对于非本质性的问题，信徒们的观点不尽相同；第二，基督徒之自由在很多

方面都有在信徒当中造成紧张关系的潜在可能性。所以，第三个原则是，为了避免不和谐

与分裂，我们需要专注于福音中的基要真理，正如圣经本身所做的那样。第四，在一个教

会大家庭中，我们在信仰方面的属灵成熟度并不相同。有些是年轻的信徒，有些是成熟的

信徒。那么第五，信心坚固之人要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在这一课的学习中，我们要探讨

关乎基督徒自由之事上的爱心法则中的第六个原则。这第六个原则就是信心软弱之人应当

停止论断信心坚固的人。我们那位大有智慧、至高无上的君王的这些教导，对我们大有益

处，是无可争辩的。主耶稣自己曾经说过：“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是”（路 7:35）。教

会若是一心一意接受和遵行主的这些教导，便是活出了对这一真理的解释。我们知道，倘

若信心坚固的人和软弱的人都按照《罗马书》这些章节中的给我们的指示来生活，本可以

避免各种伤害、分裂和毁灭。 

所以在上一课中，我们学习了信心坚固之人要耐心接纳软弱的人，而不要轻看他们。

现在我们来专心学习那位大君王给信心软弱之人的命令。信心软弱之人应当爱他们的弟兄，

不要因信心坚固之人使用他们的自由而论断他们或定他们的罪。信心软弱之人非常容易给

信心坚固的人贴标签，说他们是属血气的基督徒或二等基督徒。信心软弱的人甚至经常要

求别人出于尊重他们的观点或信念而也像他们那样做。 

那么上帝对于信心软弱之人的旨意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第 14 章 2 节中，保罗用这

些话阐述了信心软弱之人的情况。他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换言之，有少数弟兄只吃素食，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我们说，不是因为尊重动物的权利，

或对健康的忧虑，或健康问题。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完全深信一切肉类都是禁止吃的。

奇怪的是，这种信念甚至不是基于摩西颁布的旧约律法。因为耶和华上帝允许犹太人吃洁

净的动物，所以那甚至似乎超出了旧约启示的范围。信心软弱之人的良心深信所有肉类都



是应当避免吃的。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当时罗马社会偶像崇拜很盛行，所以他们认为所

有肉类都是被污染了的。通常情况下，肉类都是先献给各种假神，然后再在市场上出售或

放在你邻舍的餐桌上。所以他们说，为了避免不知不觉地参与了那样的偶像崇拜，信心软

弱之人觉得谁都不应当吃来自罗马市场的肉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 10 章 22-33 节

中已经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在那里的建议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他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

不要有疑问。“凡市上所卖的（那似乎是指的卖肉的市场），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

缘故问什么话。”为什么提这样的建议呢？无知是福吗？不，那不是他的理由。他的理由

是：那肉是否曾被献给偶像，并不重要，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它们并不真的存在。异

教徒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肉献给了一个虚无的东西。保罗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

乎主。对于在你家以外的地方跟教外人士一起吃饭，他也提了同样的建议。他说：“倘有

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

故问什么话。”保罗为什么教导我们不要问呢？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们不要玷污自己的良心。

倘若你认为吃祭过偶像之物是错误的，却仍然吃了喝了那物，那么你吃喝就是出于悖逆，

而不是出于信心。《罗马书》第 14 章 22-23 节清楚地教导了那一点，所以我来读这段经

文，并插入一些解释说明。“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或赞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怀疑自己吃这物是否正确），就必有罪。”此处的“有罪”指的是他因

做了自己认为错误的事而良心受到击打，有负担。然后保罗继续说道：“因为他吃，不是

出于信心。”也就是说，他吃是出于软弱的信心，不确定自己是否在遵行上帝的旨意。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是保罗的总结。保罗并不是在教导说，这些事（吃某些东

西，守特别的日子，或别的什么事）是罪。而是说，倘若他认为自己那样做是悖逆上帝，

却还吃、守或做某事的时候，那是罪。为什么那样是罪，而这些事本身不是罪呢？这是因

为我们深信上帝不喜悦我们那样做的时候却还去做了；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应当是

为了荣耀上帝，都应当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如果我吃的时候觉得那不是荣耀上帝的，或者

那样做是不好的，我就犯罪违背自己的良心了。所以保罗建议信心软弱的人绝对不要违背

自己的良心。 

但他还有更多建议要给我们。所以我们翻回《罗马书》第 14 章 3 节的中间部分。他在

那里说了这句话：“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在第 10 节、12-13 节中，保罗补充说：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这样看来，我们各

人必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请注意：“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在这些经文

中，“论断”这个词是关键词——是被反复强调的。此处的“论断”指的是谴责别人，目

的是定他们的罪。这不仅仅是指信心软弱的人不赞同别人的行为——不是仅仅如此，不，

信心软弱之人在高声表达他们对信心坚固之人的强烈谴责。他们甚至不仅仅会谴责信心坚

固之人的行为。他们常常会开始把信心坚固之人归类为属血气的或二等基督徒，也许他们

还会把信心坚固之人除名，根本不再把他们当作基督徒弟兄。或者信心软弱之人要求别人

尊重他们的观点，开始照他们那样去做。但在这些非本质性的事情上，他们有权力论断别

人吗？他们有权力要求或坚持让别人停止使用上帝赋予他们的自由吗？上帝对于这些问题



的回答记载在《罗马书》第 14 章 3-12 节。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第 3-4 节：“不吃的人不

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

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关于为什么不能因其他

信徒使用他们作为基督徒的自由而论断他们，上帝给了我们三个理由。 

第一，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已经被上帝收纳了。请注意，第一节中也有“接纳”

这个词，但此处说的是上帝已经接纳他们了。那意味着耶稣基督自己已经承认他们是弟兄

了。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小心，不要论断那些主已经亲自承认是自己儿女的人。你说：

“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主已经接纳他们了？只因他们这样宣称，我们就接纳他们吗？”不，

一个人的宣告必须总是与他们在生活中的言行举止相称。所以，他因上帝圣言中定义为罪

的事悔改了吗？这个人的生活合乎圣经和圣子所显明的上帝之标准吗？他表现出对上帝的

敬畏之心和对上帝之名的温柔之心了吗？他是唯独藉着基督的中保之工寻求上帝的饶恕吗？

我们怀着爱心迫切渴望讨他们的喜悦，然而我们看到他们也同样有爱弟兄的心吗？这些人

表现出对未得救之人的热心和负担了吗？朋友们，这些是属于核心的事，倘若这些事在他

们生命中是显然的，那么我们应当以极其友善的方式来判断他们。我们必须视他们为上帝

所收纳的，那么，倘若耶稣基督自己已经接纳他们了，我们是谁，竟敢论断他们呢？ 

保罗说我们不可论断他们，第二个理由在第 4 节中：“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换言之，

我们没有权力论断别人。我们没有权力批评别人。我们没有权力定耶稣仆人的罪。每个信

徒都要就自己如何使用了基督徒的自由向主交账，我们当中的任何人若干涉属于主的事，

都是在篡夺祂的宝座。除此之外，倘若他没有罪我们却定他有罪，那么请注意，因着无知，

我们甚至把上帝判定为错的。我们是谁，竟敢如此胆大妄为？上帝是审判者，我们应当把

祂没有言明的事都留给祂去判断。 

保罗提出这个劝诫的第三个理由是，他们不必为其他信徒忧虑。保罗这样写道：“而

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朋友们，这是信心软弱之人最可爱的特点之一。

我重申自己先前说过的话。给所有信心软弱之人贴上律法主义者的标签，诚然是不对的，

是缺乏爱心的行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有非常温柔的心，深深地爱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真

心为其他信徒的福益而感到忧虑。因为信心软弱之人在爱里还未得完全，所以他们里面还

有很大程度的惧怕。他们忧虑——他们为其他弟兄的救恩而感到忧虑。他们仍然认为许多

这类非本质性的事情是得到救恩的条件，或者是得救之人必须履行的职责。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其他弟兄因着在这些非本质性事情上的做法而偏离正路，导致灵命衰退或属灵的

妥协。所以，保罗怀着牧者的温柔之心，让他们确信上帝是那些人的保障。请再听一遍：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上帝必定会使他对福音有信心，稳稳站立。 

你注意到保罗如何把这两群人带到一起了吗？在第 5-8 节中，保罗把人的注意力引向

软弱的和坚固的这两群信徒的内在动机。我们不必完整地读这段经文，只看一看其中的要

点。首先，倘若每个人都行事正直，那么每群信徒做某事或禁戒某事，都是在仰望主。每

个信徒都像《诗篇》第 123 篇中的那个仆人或使女一样：“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



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每个人都

藉着祷告，基于对圣经的学习，对于他们在基督徒之自由这个主题上应当如何在上帝面前

过自己的生活，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是保罗在第 5-6 节中的表述：“有人看这日比那日

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不守日的人是

为主不守的。吃的人是（仰望主）为主吃的，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

感谢上帝。”换言之，双方都是在竭力讨他们主的喜悦。双方都深信那是上帝的旨意，双

方都竭力要藉着顺服来尊崇主。所以在这个方面，软弱之人和坚固之人实际上是联合在一

起的。 

那么，我们给彼此保持心里意见坚定的自由了吗？弟兄们，倘若我们发现彼此心中真

诚地渴望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么愿我们欢喜快乐，愿我们彼此相爱，即使我们对于这些次

要的事情有不同的观点和判断。倘若一个人因着对上帝的虔诚，觉得自己有自由吃肉，或

有自由把一些普通的工作时间用于神圣之事；而另一些不那样认为的人，也不应当被指控

为沉溺于口腹之欲或属血气。同样，如果有人觉得主耶稣对于这些小事有不同的旨意，这

样的人也不应当被轻视，或被当作心胸狭隘的人来打击。 

保罗在第 5 节中说：“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意见坚定”这个词是个语气很

强烈的短语。它不仅仅是一种观点，不仅仅是基于你的感觉，也不是基于你的成见或传统。

它是基于仔细查考上帝圣言之后的深深确信。稍后，在《罗马书》第 14 章 22-23 节中，

保罗问道：“你有信心吗？”换言之，“（比如说）你深信主耶稣的旨意是 A 吗？那你

自己就当在上帝面前守着。”也就是说，不要谴责别人，不要把你自己的信念强加给深信

主耶稣的旨意是 B 的人。你持守自己的观点并私下照之行动就好，不要用它来搅扰教会。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或觉得被

定罪了）。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所以这一章的结尾处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

罪。”因此，这里所应许的心中的福乐，只有遵从我们心中所相信的合乎主耶稣旨意的做

法，才能经历到，并总是会经历到。如我们已经阐明的，在基督徒之自由范围内做的任何

事，倘若我们在做那件事时没有完全确信那是正确的，那就是罪。那将会引起很大的忧愁，

因为你的良心会谴责你。所以，心里要意见坚定，深信自己在遵行主的旨意。如果你有这

样的确信，就去做，但不要论断其他有自由的弟兄，也不要轻看缺乏自由的弟兄。当我们

在这些小事上给彼此自由，也给彼此尊重时，我们将会经历到多么大的喜乐和祝福啊！例

如，倘若其他基督徒认为对造就他们有益，我们就要容许他们在特意分别出来的一天记念

耶稣基督诞生或死去，或记念主耶稣基督复活和升天。然而，倘若另一些弟兄根据圣经深

信特意标记出这样一天是错误的，那么也请同样容许他们不记念这些特别的日子。不要论

断这一方，也不要谴责那一方。要允许别人有自由，不要把你的立场强加于人。愿我们把

所有属于基督徒之自由范围内的事，都交给主耶稣去判断。 

然后在第 8-11 节中，保罗让我们注意这一点：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遵行我们主的旨

意。祂是主，既是死人的主，也是活人的主。祂是万有至高无上的赐律者。有一天，你我

都将站在同一个审判台前，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做出说明；不是向其他人说明，



而是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明。因此，对于我们的主在圣经中没有具体规定的各种事，我

们不要坐着彼此论断。 

所以，再次用第 11 节中的话语来总结这一课，是多么合宜啊！“经上写着：‘主说，

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那时我们所有人都将有机

会听到那位大君王对我们在关乎基督徒自由之事上本着良心做出的选择的最后判决。同时，

再次提醒我们：在基要真理上，合一；在非基要的事上，自由；但在所有事情上，都要有

爱心。那值得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谢谢你们！ 

 

 


